
警用直升机综合险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概况

1.1 项目背景

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目前拥有6架直升机。所有直升机主要承担两项职能，一是警务工作，主要包括空中巡逻、警戒、侦察、指挥、警力投送、缉私禁毒和追捕逃犯等；二是应急救援，主要包括抢险救灾、紧急救援、应急指挥等。上海市公安局警用航空总队目前有25名飞行员、7名任务员执行以上飞行工作及机上任务，15名机务人员及65名地面保障管理人员负责航空器维修、保养及飞行保障工作。

1.2 保险安排

通过本次保险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中标保险公司进行承保，具体安排参见项目内容。 

二、项目内容

★2.1 保险险种

1、直升机航空器综合险（机身及零备件一切险、第三者法定责任险、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超额保险、乘客责任险(包括飞行员及机组人员)、航空机身战争及相关风险保险、航空责任战争及相关风险保障AVN52E）
2、财产一切险（仓储航材）

3、执照丧失险
4、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险（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及地面保障管理人员）

5、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及地面保障管理人员）（特定期间）

6、临时上机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特定期间）

2.2 投保人：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
2.3 保险方案

2.3.1 直升机航空器综合险

2.3.1.1 被保险人及附加被保险人名称及地址

被保险人：

名称：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绥宁路151号

附加被保险人：

名称：上海市公安局

地址：上海市武宁南路128号

2.3.1.2保险标的

1、直升机机身：

	序号
	航空器机身
	航空发动机
	座位数
	航空器

所有权

	
	型号
	注册号
	生产序列号
	保险金额

(协议价值)
	制造年份
	引进时间
	型号
	生产序列号
	旅客
	机组
	购买
	租赁

	1
	EC135 T2＋
	3***1
	S-**8
	RMB55,000,000.00
	2008
	2008.6.1
	Arrius2B2
	3**1/3**3
	6
	2
	√
	

	2
	EC135 T2＋
	3***2
	S-**7
	RMB55,000,000.00
	2008
	2008.7.1
	Arrius2B2
	3**9/3**0
	6
	2
	√
	

	3
	EC155 B1
	3***3
	S-**1
	RMB90,000,000.00
	2008
	2008.11.1
	Arriel2C2
	2**6/2**7
	12
	2
	√
	

	4
	EC120
	3***5
	1**4
	RMB23,000,000.00
	2009
	2009.12
	ARRIUS2F
	3**9
	3
	2
	√
	

	5
	Ka-32A11BC
	3***6
	5****3
	RMB138,000,000.00
	2012
	2014.5
	TB3-117BMA /AИ-9
	38**2/38**29
	14
	2
	√
	

	6
	EC155

B1
	3***7
	7**8
	RMB72,864,000.00
	2018
	2018.10
	Arriel2C2
	2**4/2**5
	12
	2
	√
	


以上投保直升机机身协议价值共计: RMB433,864,000.00。

2、机载设备：

（1）加装机载设备直升机注册号：3***1

	设备名称
	数量
	保险金额(协议价值）（RMB）

	***
	70
	19,208,899.41


（2）加装机载设备直升机注册号：3***2

	设备名称
	数量
	保险金额(协议价值）（RMB）

	***
	72
	27,535,815.17


（3）加装机载设备直升机注册号：3***3

	设备名称
	数量
	保险金额(协议价值）（RMB）

	***
	50
	25,870,089.01


（4）加装机载设备直升机注册号：3***5

	设备名称
	数量
	保险金额(协议价值)(RMB)

	***
	2
	1,160,612.14


（5）加装机载设备直升机注册号：3***6

	设备名称
	数量
	保险金额(协议价值）（RMB）

	***
	31
	4,012,686.81


（6）加装机载设备直升机注册号：3***7

	设备名称
	数量
	保险金额(协议价值）（RMB）

	***
	62
	16,717,600.00


以上投保机载设备协议价值共计: RMB94,505,702.54

以上投保直升机机身、机载设备协议价值共计: RMB528,369,702.54。

2.3.1.3 保险标的用途

执行警务飞行以及政府下达的其他飞行任务。包括但不限于：训练飞行、飞行演练、空中巡察与指挥、空中侦察和追捕逃犯、反恐支援和空降突袭、快速运送人员和装备、城市消防救援、公务视察、贵宾接送、医疗急救、抢险救灾、应急救援、野外搜救、环境保护、缉私禁毒、交通疏导、航拍、飞行展示、静态展示、大修后的试飞、地面试车等。

2.3.1.4飞行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及公海。

但经公安部/市政府审核批准、有随舰出访任务的航空器不受此飞行范围限制。

★2.3.1.5 保险项目、免赔额及赔偿限额

	险种
	免赔额
	赔偿限额（包括免赔额）

	一、机身及零备件

一切险
	无
	按协议价值赔付

	二、第三者法定责任险+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超额保险


	人身伤亡：无

物质损失：无
	RMB100,000,000.00/每架航空器/每次事件及年累计（EC120（3***5），EC135 T2+（3***1、3***2），EC155 B1（3***3））

RMB200,000,000.00/每架航空器/每次事件及年累计（Ka-32A11BC（3***6），EC155 B1（3***7））

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超额保险：6架航空器在各自保险期限内共同适用的每次事件及累计赔偿限额为RMB200,000,000.00

	三、乘客责任险

(包括飞行员及机组人员)
	人身伤亡：无

行李及个人物品：无
	人身伤亡：RMB3,000,000.00/每人每次事故

行李及个人物品：RMB100,000.00/每人每次事故

	四、航空机身战争及相关风险保障
	无
	同第一部分


注：
1.以上包括航空责任战争及相关风险保障AVN52E。
2.机身及零备件一切险地面险费率不超过机身及零备件一切险费率的35%。
3.涉及保险费计算时按照保单约定的年费率日比例计算。

2.3.1.6 保险期限

预计保险期限如下，投保人有权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调整保险期限及选择综合险和地面险。当投保综合险和地面险的期限发生变化时，涉及保险费计算时按照保单约定的年费率日比例计算。

航空器3***1、3***2、3***3、3***5、3***7综合险：

2026年05月30日零时起，至2027年05月29日二十四时止，北京时间。

航空器3***6地面险：

2026年05月30日零时起，至2027年05月29日二十四时止，北京时间；

2.3.1.7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地区除外）。
2.3.1.8．保险主条款措辞

请承保人提供具体主条款措辞

2.3.1.9 特别约定

★（1）鉴于承保的直升机属于国家航空器并主要用于执行警务飞行和政府下达的其他飞行任务，因此不适用于民用航空的相关规定，而适用于公安系统的相关管理规定。 

★（2）“乘客”指直升机上和处于与直升机相连的任何设备或装置上的任何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飞行员及机组人员；

—在直升机上履行或者不履行指导和监督职责的被保险人工作人员； 

—在受雇佣前需要进行飞行检查的被保险人的预聘工作人员；

—处于滑索上的或通过绞机和滑索上下直升机的人员；

—各级领导人、外国专家及被救援人员；

—其他相关人员。

★（3）当直升机所载乘客总数超过最大乘客座位数时，但在不超过该直升机规定的最大起飞重量前提下，以下情况不受“乘客数量”除外责任的限制：

—参与处置恐怖、暴力案件及重大突发事件；

—参加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

—参加追捕逃犯、禁毒缉私；

—组织空中侦查、监控警戒；

—协助治安管理、交通管理；

—协助或实施消防灭火；

—实施警力、物资紧急投送；

—参加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城市规划、安全监管、环境监测等执法活动；

—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同时，当发生此处列明承保的超员不超载的情况时，乘客法定责任(包括飞行员及机组人员)赔偿人数以实际人数为准，每人赔偿标准以约定的赔偿限额为准。

★（4）列明的飞行员及其他的经上海市警务航空总队授权同意并具备驾驶直升机一览表所列机型的相应资质的飞行员不需承保人事先同意也可以驾驶承保的直升机。

★（5）对所承保的直升机进行维修、维护或保养工作的被保险人和/或附加被保险人的雇用或聘用的地勤人员应包含在“第三者法律责任”内。

★（6）上海市公安局除警务航空总队之外的工作人员在非配合执行警务航空总队任务期间，作为第三者对待

★（7）扩展承保飞行事故引起的上海市公安局财产损失，但不包含被保险人的自有财产。

★（8）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直升机的修理费用加上施救费用及从事故地点运往修理地点及返回经营地的运输费用达到或超过保险金额的75％时，被保险人有权利选择宣布推定全损。承保人按直升机的保险金额进行赔付。允许承保人获得受损直升机的残值及其相关利益。直升机的残值由经被承保人同意的专家确定或经保险双方协商认定。上述被保险直升机如加装高价值机载设备，推定全损计算时损失及保险金额均不考虑机载设备。 

★（9）当乘客责任险保险事故发生后，不论死伤者是否属于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或聘任的其他人员，承保人均将其视为普通乘客（而非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或聘任的其他人员）依法赔偿死亡或残疾赔偿金。除死亡和残疾赔偿金之外的项目依照《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进行赔偿。

★（10）扩展赔付乘客在直升机上，或者上、下机时由于保险事故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者疾病而发生的由被保险人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药费、治疗费、救护车费用、医院使用费（含床位费）、护理费、营养费、就医交通费、丧葬及葬礼费用。赔偿限额CNY500,000.00/每人每次事故，此限额在乘客责任险赔偿限额基础之上额外计算。

★（11）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直升机在维修中涉及航材、维修部件或机身拆解部分等材料的运送和相关人员的运送时，承保人同意将空运作为最经济的运送方式。

★（12）鉴于被保险直升机系国家航空器并可能包含军事装备，涉及相应保密的需要，承保人同意并负责赔偿由于保密需求导致的被保险直升机在发生承保事故后的维修等相关费用的增加。

★（13）航空器失踪天数不多于10天。

★（14）扩展承保在同一存放场地内因正常运营所需被保险直升机被拖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运输、移动期间遭受的损失。

（15）鉴于被保险直升机系国家航空器，当直升机发生全损（含实际全损、推定全损及协议全损）事故后，当因直升机售价波动、税费原因导致机身险保险金额不足以按崭新状态重置相同型号（当该型号停产后为性能最接近的替代型号）时，保险公司同意按照不低于投保协议价值的110%扣除免赔额及残值后赔偿。上述内容同样适用于机载设备发生全损的情况。

（16）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直升机涉及推定全损中的修理费用是指受损直升机整体维修费用而非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维修费用。

★（17）保险期间内，如果一架被保险直升机上的机载设备或在库机载设备临时转到另一架被保险直升机上使用，自动承保，转入设备被保险直升机的机载设备保额自动增加，承保人不得加收保费。

★（18）经双方同意并约定，鉴于警用航空器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如涉及警犬搭乘投保警用直升机时因保险事故导致死亡的情况下，承保人扩展同意按照遇难警犬在警犬所属单位固定资产表上所列金额进行赔偿。

★（19）扩展承保载明的附加设备/机载设备由于被保险直升机发生保险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损坏或灭失，如果加载设备的直升机在保险有效期内，应当同时扩展承保载明的附加设备/机载设备在被拆离或安装至被保险直升机的过程中由于意外事故导致的损失、损坏或灭失。

★（20）为避免争议，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超额保险所约定的￥200,000,000.00的限额，是本招标文件所载明的保险标的6架直升机（以及在本年度内加入的直升机）的共用累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该累计赔偿限额所适用的保单为投保人根据招标文件的招标结果针对上述6架直升机（以及在年度内加入的直升机）所投保的一份或多份航空保险单（“航空器保险单”）。该累计赔偿限额附加在“航空器保险单”各自的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赔偿限额之上。在“航空器保险单”中任何一份保单的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赔偿限额耗尽之后，由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超额保险在累计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如果“航空器保险单”项下发生两起或两起以上可能引起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超额保险赔偿的保险事故，由被保险人选择任意一起或多起保险事故在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超额保险项下索赔，但承保人在第三者法定责任险超额保险项下承担的累计赔偿责任不超过累计赔偿限额。

★（21）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时拥有保险标的之外的其他警用航空器（包括直升机和无人机，以下称“其他警用航空器”），并分别购买了航空器综合险，当保险标的与其他警用航空器发生相互事故时，承保人需同意：1）针对航空器机身保障，无论责任如何，被保险人可以分别在发生事故的警用航空器（包括直升机和无人机）各自投保的航空器综合险的机身险下进行索赔，并且承保人同意在本项目机身险项下放弃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追偿权；2）在不违反前述第1）款约定的前提下，就责任险保障（包括第三者责任险和乘客责任险），被保险人按照发生事故的警用航空器（包括直升机和无人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在各自投保的航空器综合险的责任险（包括第三者责任险和乘客责任险）下进行索赔。但是，如果其他警用航空器未投保责任险（包括第三者法定责任险和乘客责任险）或投保的责任险（包括第三者法定责任险和乘客责任险）不足以赔偿的，本项目对未得到赔偿部分的金额进行赔偿。

★（22）当本项目保险标的与上海市公安系统其他单位（以下简称“对方单位”）的警用航空器（包括直升机和无人机）发生相互事故时，承保人同意对方单位仅在其投保的航空器综合险保单（如有）的赔偿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对方单位未投保航空器综合险或投保的航空器综合险不足以赔偿的，本项目对未得到赔偿部分的金额进行赔偿并放弃向对方单位的追偿权。

★（23）涉及加收及退还保费时均按照日比例计算保费。

★（24）承保被保险直升机在训练或执行任务等情况下，因意外事故造成合作单位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损失，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可在第三者法定责任险项下获得保险公司赔偿。

★(25)“地面停放”包括航空器定期进行的保养工作，保养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外力将航空器从机库内移动至机库外开启发动机一定时间后再通过外力将航空器移回机库停放的连续过程，机身不离地。

2.3.1.10 附加条款

投保方案中应至少包含如下附加条款：

★飞行员及机组人员责任条款（AVN73/LSW700）

★额外赔付条款（AVN76/LSW705）（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10%）

★专业费用条款（10%）
★预付赔款条款（60%的赔款）

★预定损失理算师条款

★协议价值条款（AVN61）

★自动增减条款（AVN19）
★停航退费条款（停航退费生效时间为连续停航时间小于等于10天）（AVN26）
★差错或遗漏条款
★迫降条款（AVN78）
非授权使用条款（AVN77）
★租赁发动机或部件扩展保障条款

★零备件一切险条款（LPO344C 10/96）

★机载设备扩展条款

★附加其他航空责任扩展保障批单（100万元人民币赔偿限额）（AVN 59）

★扩展医疗及相关费用条款

★保单撤销条款

★战争、劫持及其他相关风险扩展责任条款（AVN52E）

★经纪人条款 （航联）

交叉责任条款（AVN63）

★日期识别风险有限保障条款（AVN2001A/AVN2002A）
★合同协议条款
以上所列条款为基本附加条款，承保人可自行增加条款作为服务方案的一部分。投标文件中须提供附加条款具体措辞。

2.3.2财产一切险

2.3.2.1被保险人及附加被保险人地址及名称

被保险人：

名称：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绥宁路151号

附加被保险人：名称：上海市公安局 

地址：上海市武宁南路128号

2.3.2.2保险期限

2026年05月30日零时起，至2027年05月29日二十四时止，北京时间。

2.3.2.3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地区除外）。

★2.3.2.4被保险项目及保险金额

仓储航材：

RMB54,479,414.23 
投保财险明细以投保单信息为准。

★2.3.2.5免赔额

  无免赔

2.3.2.6．保险主条款措辞

请承保人提供具体主条款措辞

★2.3.2.7附加条款（以下30条条款均“★”条款）

1)
罢 gong、暴 dong、民众 sao 动条款

2)
玻璃破碎扩展条款

3)
仓储财产申报条款

4)
错误和遗漏条款

5)
重置价值条款

6)
自动升值条款（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10%）

7)
恶意破坏扩展条款

8)
公共当局扩展条款

9)
临时移动条款

10)
碰撞条款

11)
清理残骸条款（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10%）

12)
资产增加条款

13)
专业费用条款(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10%)

14)
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

15) 自动喷淋水损条款

16)
空运费条款（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10%)

17)
特别费用扩展条款(赔偿限额:不小于保险金额的10%)

18)
灭火费用条款（赔偿限额：不小于保险金额的10%）

19)盗窃扩展条款

20)
时间调整条款（72小时）

21)
预付赔款条款（50%的赔款）

22) 建筑物变动条款

23)
不可控制条款

24)
地震扩展条款

25)
交叉责任条款

26)
附加水暖管爆裂保险条款

27) 附加暴风、暴雨、洪水保险条款

28)
施救费用条款(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10%)

29)
便携式设备扩展条款

30）经纪人条款 （航联）

以上所列条款为基本附加条款，承保人可自行增加条款作为服务方案的一部分。投标文件中须提供附加条款具体措辞。

2.3.3 执照丧失险

2.3.3.1 被保险人

      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飞行员25人，任务员7人，机务人员15人。

2.3.3.2 保险期限

       2026年05月30日零时起，至2027年05月29日二十四时止，北京时间。

2.3.3.3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地区除外）。

★2.3.3.4 赔偿限额

永久丧失：

	人员
	人数
	限额
	免赔额

	飞行员
	25
	RMB500,000.00/人
	无

	任务员
	7
	RMB300,000.00/人
	无

	机务人员
	15
	RMB200,000.00/人
	无


暂时丧失：

最高为永久丧失职业技能保额的2%/每月，但最高赔偿金额不能超过被保险人相比在正常工作期间技术津贴、小时费等浮动收入减少金额的75%，浮动收入金额以上一年度工资数据平均值为参考，工资减少凭证以警航提供的工资单、银行对账单等为依据。

由同一意外事故或疾病导致的暂时丧失职业技能累计赔偿期间最高为50个月。

2.3.3.5 等待期 
不超过30天。等待期是从被保险人雇员/被保险人暂时丧失职业技能之日开始计算。如返回岗位14天间隔内，因同一原因再次造成职业技能丧失，则应适用同一个等待期。

2.3.3.6．保险主条款措辞

请承保人提供具体主条款措辞

★2.3.3.7 特别约定（以下9条条款均“★”条款）
（1）永久丧失：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按照公安系统的规定和标准，被认定为不能继续从事原有相关工作。

（2）针对永久丧失的保额，被保险人在到达本人警航专业限定年龄前的4年内，基本保额每年递减如下： 

(a)达到警航专业限定年龄前的第4年（例如警航专业限定年龄为61岁零6个月，则为57岁零6个月（含当月）至58岁零5个月），保额固定为初始保额的80%；

(b)达到警航专业限定年龄前的第3年（例如警航专业限定年龄为61岁零6个月，则为58岁零6个月（含当月）至59岁零5个月），保额固定为初始保额的60%；

(c)达到警航专业限定年龄前的第2年（例如警航专业限定年龄为61岁零6个月，则为59岁零6个月（含当月）至60岁零5个月），保额固定为初始保额的40%；

(d)达到警航专业限定年龄前的第1年（例如警航专业限定年龄为61岁零6个月，则为60岁零6个月（含当月）至61岁零5个月），保额固定为初始保额的20%；

(e)达到警航专业限定年龄的（例如警航专业限定年龄为61岁零6个月，则自61岁零6个月起），保额为0元人民币。

（3）尽管有上述约定，对适用于本2.3.3.7条第（2）项约定的被保险人保额应当不超过（小于等于）被保险人实际收入金额，即专业津贴+年度平均飞行小时费用+年度平均指挥费用之和。被保险人的保额应当以投保人确认的金额为准。

（4）针对永久丧失保险责任，各岗位人员的赔付方式如下：

飞行员、任务员和机务人员：每位被保险人在职期间只能按一种岗位进行理赔，即同一被保险人只能赔付一次永久丧失保险责任；

（5）暂时丧失：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按照公安系统的规定和标准，被认定为暂时不能继续从事原有相关工作。

（6）鉴于承保的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并供职于公安系统执行警务工作，因此适用于公安系统的相关管理规定。

（7）被保险人的职业技能认定以公安系统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为准。

（8）由于警航工作人员不同于民航系统工作人员，承保人同意以投保人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作为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赔偿依据。

（9）被保险人在执行缉私禁毒、追捕逃犯、反恐支援、空降突袭、禁毒，处理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等政府下达的任务期间，永久或暂时丧失职业技能的，不属于除外责任范围。

★2.3.3.8 附加条款

经纪人条款 （航联）

2.3.4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险（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及地面保障管理人员） 
2.3.4.1 被保险人

      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及地面保障管理人员共112人。

      其中，飞行员25人，任务员7人，机务人员15人，地面保障管理人员65人。

2.3.4.2 保障范围：全球范围

★2.3.4.3 保险项目、保险金额及免赔额

	人员
	保险项目
	人数
	保额
	免赔额

	飞行员
	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25
	RMB5,000,000.00/人
	无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RMB1,000,000.00/人
	无

	任务员
	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7
	RMB5,000,000.00/人
	无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RMB1,000,000.00/人
	无

	机务人员
	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15
	RMB5,000,000.00/人
	无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RMB1,000,000.00/人
	无

	地面保障管理人员
	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65
	RMB5,000,000.00/人
	无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RMB1,000,000.00/人
	无


2.3.4.4 保险期限：

自2026年05月30日零时起，至2027年05月29日二十四时止，北京时间。

2.3.4.5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地区除外）。

2.3.4.6．保险主条款措辞

请承保人提供具体主条款措辞

★2.3.4.7 特别约定（以下11条条款均“★”条款）
扩展承保被保险人驾驶或搭乘（包括滑索上的或通过绞机和滑索等设备上下直升飞机过程）、维修与保养直升机间遭受意外伤害所导致的身故、残疾或烧伤，以及由此意外伤害产生的医疗费用，承保人依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鉴于被保险人职业的特殊性，被保险人执行警务飞行和政府下达的其他飞行任务期间不视为除外条款中“战争、军事活动、武装叛乱或暴乱期间或恐怖袭击”。

被保险人在执行警务飞行以及政府下达的其他飞行任务，包括但不限于：空中巡察与指挥、空中侦察、缉私禁毒和追捕逃犯、反恐支援和空降突袭等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新增的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及地面保障管理人员自动免费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内，被保险人须在新增人员到岗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承保人。

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在境外培训时的风险，境外医疗费用赔偿标准按照实际发生金额为准，赔偿限额以约定为准。

涉及伤残等级评定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于二零二五年二月一日施行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GB/T 44893-2024）为准。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在医院进行治疗，承保人就其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内实际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按无免赔100%的比例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

承保被保险人员在全天24 小时的意外事故风险。

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员在非航空飞行期间和非航空作业期间的意外事故风险。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如果本项目保险条款之间存在冲突，统一按照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

（11） 本保险合同承保的被保险人年龄为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上限的人员。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上限的人员，承保人均应承保。法定退休年龄上限指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及相关细则）确定的法定退休年龄。被保险人的年龄认定以投保时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计算周岁年龄。
★2.3.4.8 附加条款（以下4条条款均“★”条款）
1）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2）附加扩展保险期间条款（24小时）

3）意外伤害烧伤保险条款

4）经纪人条款（航联）
以上所列条款为基本附加条款，承保人可自行增加条款作为服务方案的一部分。投标文件中须提供附加条款具体措辞。

2.3.5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及地面保障管理人员）（特定期间）
注：特定期间指被保险人在直升机上或处于与直升机相连的任何设备或装置上或上下直升机过程中。

2.3.5.1 被保险人

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及地面保障管理人员共112人。

其中，飞行员25人，任务员7人，机务人员15人，地面保障管理人员65人。
2.3.5.2 保障地域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2.3.5.3 保险项目、保险金额及免赔额

	人员
	保险项目
	人数
	保额
	免赔额
	赔付比例

	飞行员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特定期间）
	25
	RMB2,000,000.00/人
	无
	保单约定

	任务员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特定期间）
	7
	RMB2,000,000.00/人
	无
	保单约定

	机务人员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特定期间）
	15
	RMB2,000,000.00/人
	无
	保单约定

	地面保障

管理人员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特定期间）
	65
	RMB2,000,000.00/人
	无
	保单约定


2.3.5.4保险期限

2026年05月30日零时起，至2027年05月29日二十四时止，北京时间。

2.3.5.5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地区除外）。

2.3.5.6保险主条款措辞

请承保人提供具体主条款措辞

★2.3.5.7特别约定（以下8条条款均“★”条款）
承保被保险人在直升机上或处于与直升机相连的任何设备或装置上或上下直升机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所导致的身故、残疾或烧伤，承保人依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直升机仅指投保人拥有或运营的直升机）。

鉴于被保险人职业的特殊性，被保险人执行警务飞行和政府下达的其他飞行任务期间不视为除外条款中“战争、军事活动、武装叛乱或暴乱期间或恐怖袭击”。

被保险人在执行警务飞行以及政府下达的其他飞行任务，包括但不限于：空中巡察与指挥、空中侦察、缉私禁毒和追捕逃犯、反恐支援和空降突袭等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新增的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及地面保障管理人员自动免费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内，被保险人在新增人员到岗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承保人。

被保险人包括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地面保障管理人员等列明的所有人员。

涉及伤残等级评定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于二零二五年二月一日施行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GB/T 44893-2024）为准。。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如果本项目保险条款之间存在冲突，统一按照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

（8） 本保险合同承保的被保险人年龄为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上限的人员。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上限的人员，承保人均应承保。法定退休年龄上限指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及相关细则）确定的法定退休年龄。被保险人的年龄认定以投保时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计算周岁年龄。
★2.3.5.8附加条款

1）意外伤害烧伤保险条款

2）经纪人条款 （航联）

以上所列条款为基本附加条款，承保人可自行增加条款作为服务方案的一部分。投标文件中须提供附加条款具体措词。

2.3.6临时上机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特定期间）

注：

特定期间指被保险人在直升机上或处于与直升机相连的任何设备或装置上或上下直升机过程中。

临时上机人员指因投保人执行飞行任务期间所涉及的有临时上机需求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在直升机上履行或者不履行指导和监督职责的工作人员，各级领导人，外国专家，被救援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由于投保人执行的任务性质特殊，涉及保密要求，因此无法提前申报。具体申报方式以保险方案要求为准。如果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对临时上机人员的具体信息承担举证责任。

2.3.6.1被保险人

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确认投保的登机人员，投保名单以投保人最终确认为准。

2.3.6.2保障地域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2.3.6.3投保需求

全年预计投保人次为300人次，每人次为每人投保一天，保险金额为200万元/每人每天，无免赔。

2.3.6.4保险期限

2026年05月30日零时起，至2027年05月29日二十四时止期间，具体保险日期以投保人最终确认为准。（北京时间）

2.3.6.5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地区除外）。

2.3.6.6．保险主条款措辞

请承保人提供具体主条款措辞

★2.3.6.7特别约定（以下7条条款均“★”条款）
承保被保险人在直升机上或处于与直升机相连的任何设备或装置上或上下直升机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所导致的身故、残疾或烧伤，承保人依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直升机仅指投保人拥有或运营的直升机）。

鉴于被保险人职业的特殊性，被保险人执行警务飞行和政府下达的其他飞行任务期间不视为除外条款中“战争、军事活动、武装叛乱或暴乱期间或恐怖袭击”。

被保险人在执行警务飞行以及政府下达的其他飞行任务，包括但不限于：空中巡察与指挥、空中侦察、缉私禁毒和追捕逃犯、反恐支援和空降突袭等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涉及伤残等级评定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于二零二五年二月一日施行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GB/T 44893-2024）为准。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如果本项目保险条款之间存在冲突，统一按照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

投保人于每月10日前向承保人书面申报上一月的被保险人信息；本项目保费，投保人将与本招标文件所涉项目中其他险种一起向承保人一次性支付保费，保费不做调整。

 本保险合同承保的被保险人年龄为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上限的人员。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上限的人员，承保人均应承保。法定退休年龄上限指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及相关细则）确定的法定退休年龄。被保险人的年龄认定以投保时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计算周岁年龄。
★2.3.6.8附加条款

1）意外伤害烧伤保险条款

2）经纪人条款 （航联）

以上所列条款为基本附加条款，承保人可自行增加条款作为服务方案的一部分。投标文件中须提供附加条款具体措辞。

四、承保要求

1.在此次项目服务时间到期后至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下一招标年度财政预算核准并完成下一招标年度招标工作前的保险等相应服务工作，必须由本次承保人延续完成，服务费用按本次保费费率日比例标准，不超过本年度预算的10%，付款方式由投保人和本次承保人协商确认。

2、本项目保险经纪人为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经纪费比例由保险经纪公司和中标供应商按市场惯例协商。

五、保险标的信息

1、航空器综合险：飞行员信息和直升机数据

飞行员飞行小时数，航空器年度飞行计划，起落架次和飞行总时间等信息仅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保险公司主张不赔偿权利的依据。

（1）关于各机型飞行小时数据（截止到2025年12月31日）

	序号
	航空器
	总飞行小时数

	
	型号
	注册号
	生产序列号
	制造年份
	飞行开始时间
	

	1
	EC135 T2＋
	3***1
	S-**8
	2008
	2008.6.5
	5594:45:00

	2
	EC135 T2＋
	3***2
	S-**7
	2008
	2008.7.23
	5377:47:00

	3
	EC155 B1
	3***3
	S-**1
	2008
	2008.12.20
	4159:54:00

	4
	EC120 B
	3***5
	1**4
	2009
	2009.11.16
	2637:23:00

	5
	Ka-32A11BC
	3***6
	5**03
	2012.09
	2014.5.1
	1157:01:00

	6
	EC155 B1
	3***7
	7**8
	2018
	2018.6.14
	1690:59:00


（2）飞行员情况（截止到2025年12月31日）

	姓名
	现飞机型
	技术等级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飞行小时数（小时：分钟）

	***
	EC135/EC120/EC155
	二级飞行员
	4402:22:00

	***
	EC135/EC120/EC155/Ka32
	一级飞行员
	5199:31:00

	***
	EC135/EC120/Ka32
	一级飞行员
	5131:26:00

	***
	EC135
	二级飞行员
	3527:47:00

	***
	EC155/EC135/Ka32
	一级飞行员
	5178:22:00

	***
	EC135/EC120
	三级飞行员
	2299:19:00

	***
	EC155/Ka32
	三级飞行员
	2966:05:00

	***
	EC135/EC120
	三级飞行员
	3038:49:00

	***
	EC135/Ka32
	四级飞行员
	2352:36:00

	***
	EC155/EC120
	四级飞行员
	1932:44:00

	***
	EC135/Ka32
	三级飞行员
	2294:23:00

	***
	EC135/EC120
	四级飞行员
	1616:52:00

	***
	EC135/EC155
	四级飞行员
	1842:39:00

	***
	EC155/EC120
	四级飞行员
	1491:24:00

	***
	EC135/EC120
	四级飞行员
	1560:44:00

	***
	EC155/EC120
	四级飞行员
	2239:52:00

	***
	EC135
	五级飞行员
	1114:48:00

	***
	EC120/ EC135
	五级飞行员
	1297:49:00

	***
	EC120/KA32/EC155
	五级飞行员
	1215:45:00

	***
	EC120/ EC135
	五级飞行员
	1014:26:00

	***
	EC120/ EC135
	五级飞行员
	1131:09:00

	***
	EC120/KA32/EC155
	五级飞行员
	1102:59:00

	***
	EC120/KA32/EC155
	五级飞行员
	1004:38:00

	***
	EC155
	三级飞行员
	2172:29:00

	***
	EC135
	六级飞行员
	710:50:00

	
	
	
	


上述飞行员在完成了本机型的转机型培训并获得相应资质认证后，可以担任本机型相应资质的驾驶员。

被保险人使用或后续培养的飞行员，在完成了本机型的转机型培训并获得相应资质认证后，可以担任本机型相应资质的驾驶员。

警航飞行员（含警航飞行学员）在改装和见习阶段可以在有机长或教员资质的飞行员带领下操作直升机，警航飞行员（含警航飞行学员）可以进行为通过机型改装或为取得飞行资质所必须的单独操作直升机的飞行。

列明的飞行员及其他的经被保险人授权同意并具备驾驶航空器一览表所列机型的相应资质的飞行员不需承保人事先同意也可以驾驶承保的航空器。

（3）预计本年度总飞行小时数，总起降架次

	序号
	航空器
	
	

	
	型号
	注册号
	生产序列号
	制造年份
	飞行开始时间
	本年度预计总飞行小时数
	本年度预计起降架次

	1
	EC135 T2＋
	3***1
	S-**8
	2008
	2008.6.5
	150
	140

	2
	EC135 T2＋
	3***2
	S-**7
	2008
	2008.7.23
	150
	140

	3
	EC155 B1
	3***3
	S-**1
	2008
	2008.12.20
	175
	350

	4
	EC120 B
	3***5
	1**4
	2009
	2009.11.16
	100
	400

	5
	Ka-32A11BC
	3***6
	5**03
	2012.09
	2014.5.1
	0
	0

	6
	EC155 B1
	3***7
	7**8
	2018
	2018.6.14
	175
	350

	合计
	
	
	
	
	
	750
	1380


2、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险（飞行员、任务员、机务人员、地面保障管理人员）投保名单：

被保险人名单以最终投保时确认为准。
3、执照丧失险投保名单：

被保险人名单以最终投保时确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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